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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赋税和劳役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赋税和劳役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在远古的原

始社会里，因为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所以也就没有赋税和劳役。  

大约 4000 年前，中国原始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阶段。氏族社会

的领导机关是由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部落的重大事务由

联盟议事会民主讨论决定。一项重大决策作出之后，部落首领就带领

部落成员一起去完成。部落首领既是部落的领袖，又是普通部落成员，

没有与其他部落成员不同的特殊地位。他们是社会公仆，是普通劳动

者，他们亲自参加氏族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不需要别人养活。 

尧画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几

个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据说尧当部落首领时，住的是草棚，吃的是

粗粮野菜，冬天穿毛皮衣，夏天披麻布衫，和看门人的吃穿完全一样。

舜当部落首领时，亲自扶耒（ lě i）耕地，率领大家劳动，腿上的汗毛

都磨光了。历山农人互相侵夺地盘，他就去历山和他们一起种田，解

决矛盾。河滨的渔民发生纠纷，他又亲舜画像自去河滨打鱼。东夷的

陶工制作的陶器质量不好，舜就亲自去那里制陶。大禹也一样，治水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累得面黄肌瘦，手足生茧。氏族社会的领

导者和广大部落成员一起劳动，自食其力，一边种地，一边做饭，一

边管理氏族公共事务，这就叫 “与民并耕而食，饔飨（ yōnɡsūn）而治 ”

（《孟子 ·滕文公上》）。  

氏族社会的领导机构不需要从社会无偿征收财富来供养自己，不

需要也不可能强迫社会成员提供无偿劳动来为自己服役。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族中的各个家庭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氏族成员之间产生了贫富

差别。部落首领比一般氏族成员占有更多的财富，他们利用职权，为

自己谋私利，逐渐变成氏族贵族。他们还把抓获的战俘和负债破产的

氏族成员即平民变成自己的奴隶，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奴隶主。中国古

代自从大禹的儿子启接得王位建立夏朝开始，就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

据说夏启征服拥护禹选定的接班人东夷族人伯益的有扈（ hù）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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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有扈氏的部落成员变成了 “牧竖 ”即畜牧奴隶。中国社会从此出现

了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对立。  

奴隶制度是一个残酷的人剥削人的制度。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都

由奴隶承担，奴隶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的劳动产品完全为

奴隶主阶级占有。奴隶主阶级靠剥削奴隶的劳动，过着骄奢淫逸的生

活。奴隶主与奴隶是经济利益上根本对立的敌对阶级。奴隶主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必然会激起奴隶的反抗。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维护奴隶

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奴隶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武装

力量，组织了军队，并制定了各种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的法令制度。

为了保证这些法令制度的实施，设置了大批官吏，并建立了法庭、监

狱等镇压机构，对反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破坏奴隶制社会秩序的奴

隶和平民进行惩治。奴隶制国家就这样产生了。军队、官吏、法庭、

监狱等，这一系列暴力镇压工具，就是国家机器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

我国从夏朝开始，原来的部落首领就为国王所代替，原始社会的民主

制度就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所代替。国家自从产生以后，就是一个相

当强大的暴力机关。它必须强大到这样的地步：依靠它足以把奴隶和

平民的各种反抗，包括武装反抗镇压下去，并且能够对付外来的侵略。

据历史记载，夏、商、周奴隶制国家机器已有相当规模。夏朝就建立

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王

下面有牧正、庖正、车正等一系列官职。据说夏代官职已有上百种之

多。夏代建立了军队，制定了称为 “禹刑 ”的刑法，修造了 “夏台 ”监狱。

商朝和周朝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发展。到西周时期，奴隶制国家的官僚

机构已相当完备。周王之下有辅佐周王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三

公之下有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六卿。六卿之外还有

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六卿与五官之下各自都有很多

僚属。此外，山林川泽、关卡市场的管理以及宫廷贵族的吃喝玩乐事

项，都设有专门的官职负责。西周军队的数量也很多，仅属于周王的

常备军就有 14 万人以上。周代已有成文的法律，制定了五刑。据说

五刑的律文有 3000 条，并有一大批执法与行刑的法官、狱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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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大批军队、官僚、狱吏需要大量财富。军队不仅要吃穿，而

且需要配备甲胄、武器、战车、马匹等装备。为了攻守的需要，必须

构筑城堡、修建工事，这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财和劳力。各种官吏不

仅需要俸禄，而且官府、监狱等机构的建造，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在行

使其职能的过程中，都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军队、官吏等国家

机构和各种常设公职人员，都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他们所需要的物

质财富和劳力，国家只有依靠强力从社会、从人民群众中无偿征取，

这就是国家税收。  

国家税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强制性，它是国家依据法律向百姓

强制征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都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国家

法律的制裁；二是无偿性，百姓的财产以税收的形式被国家征去之后，

不再归还纳税人，也不支付任何报酬；三是固定性，课税对象及征收

比率或数额，是国家以法律形式预先规定的，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标准

如数纳税，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改变或违抗。这种以强制手段从社会无

偿征收的固定收入，是国家官吏、军队和贵族宫廷的生活源泉，是整

个国家行政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是国家机器行使其职能的物质基础。

强大的政府机构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  

中国古代国家税收最早称为 “贡赋 ”，后来称 “赋税 ”，有时也单独

称 “赋 ”或称 “税 ”。但不论怎样称呼，它们都是无偿地取之于民，用之

于国。这一点，古人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了。例如，古人称： “赋出

于田，自上税下；贡出于土，从下献上。”（《玉海 ·食货 ·贡赋》）“赋

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

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汉书 ·食货志上》）

把反映税收本质的赋税来源、征取方式和用途等说得十分清楚。  

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是在夏朝产生的，赋税和劳役也是从夏朝开

始出现的。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中国 “自虞、夏时，

贡赋备矣 ”（《史记 ·夏本纪》）。意思是说，中国是从夏朝开始有了

完备的贡赋制度。“贡赋 ”一语最早就是见于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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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尚书 ·禹贡》中。这些材料反映了古代赋税产生于夏代这一基

本事实。  

古代税收有三种基本征收形式：劳役形式、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所以，劳役

形式和实物形式是国家税收的基本征收形式。而到封建社会后期，货

币形式则成为国家税收的基本征收形式。  

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包括林、牧、渔业）、手工业

和商业。在奴隶社会里，这些经济活动主要由奴隶主和平民经营。奴

隶制国家的赋税主要取自从事农、工、商经营活动的奴隶主和平民。

在封建社会里，国家赋税则主要取自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

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地主。不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各种劳

役都是由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承担的。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田赋  
农业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也是古代国家赋税的主

要来源。所以，我们首先阐述中国古代田赋，即土地税或农业税的发

展演变过程。  

一  夏商周的贡、助、彻  

夏、商、西周是我国的奴隶制时代。夏朝大约从公元前 21 世纪

延续到公元前 16 世纪，商朝大约从公元前 16 世纪延续到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从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771 年，合计约 1300 多年。由

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文化不发达，关于夏、商、周赋税制度的原始

材料现在留传下来的极少。但春秋以来的文献资料中，则保留了不少

关于夏、商、周时代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赋

役的情况。  

夏代的田赋称为 “贡 ”。贡有两种，一是诸侯进献的土贡，一是百

姓缴纳的田赋。  

夏朝是在原来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夏朝建立以后，原来各

部落即变成隶属于夏朝廷的诸侯。这些诸侯都是由原来的部落首领转

变而来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仍然统治着原来部落居住的地区，各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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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不等的一块地盘，土地名义上属于夏王所有。诸侯为夏王治理

着所辖地区的臣民，管理土地的耕种，榨取奴隶和平民的剩余劳动，

并承担着向夏王朝献纳土特产品的义务，这就是夏代诸侯向朝廷所进

的 “贡 ”。诸侯向朝廷进的贡，实际就是他们向奴隶制国家缴纳的赋税。

贡已经具有赋税的各项基本属性。它是强制的、无偿的。各地诸侯向

朝廷贡纳物品的品种、数量、运送路线和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兖

州（今郑州以东，黄河以北，沧州以南地区）贡品规定为丝和漆；青

州（今泰山与渤海之间）贡品为鱼、盐等海产品和丝、麻、锡与奇松

怪石；徐州（今黄海、泰山与淮河之间）则贡五色土、野雉、桐树等。

如果诸侯不按时向朝廷进献贡品，就要受到朝廷的谴责、质问，甚至

出兵讨伐，兴师问罪。  

耕种国家土地的平民也要向国家缴纳贡物。全国土地大部分分封

给诸侯，同时都城周围地区则为夏王直接控制和占有。这些土地，一

部分为公田，由国家直接占有的奴隶耕种，其收获物全部归国家所有

和支配，一部分则授与平民耕种。据说 “夏后氏五十而贡 ”（《孟子 ·滕

文公上》），即夏朝平民每户从国家受田 50 亩（相当今 10 亩多），

然后将收获物的一部分贡纳给国家。贡纳物根据百姓距王城远近的不

同而不同。王城方千里之内田赋贡纳物品的规定是：距王城 100 里之

内的百姓要缴纳包括穗、叶、秆在内的整棵庄稼；100 里至 200 里之

内缴禾穗， 200 里至 300 里之内缴禾秆， 300 里至 400 里之内缴带壳

谷，400 里至 500 里之内缴脱壳谷即米。这样，国家从百姓手中可以

征来各种不同的物品，有米，有谷，有穗，并有禾秆。米可食用，谷

壳、禾杆等则可用来喂养牲畜、修造房屋、马厩等。耕种国有土地的

平民所缴的贡，就是田赋，即土地税。  

贡是一种定额税，据说是比较百姓所受土地若干年的产量，得出

一年的平均产量，再把这个平均产量的 1／ 10 定为贡额。贡额确定之

后，不论以后年景、收成如何，百姓都必须如数缴纳。所以丰收之年，

百姓纳贡比较容易。但遇到荒年，即使颗粒不收，也必须如数纳贡。

所以一遇灾荒，百姓则不堪忍受。到了商代，贡法则为助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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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为了灌溉和耕种的方便，土地都划分成井字的方块，每块土

地之间由水渠和道路分开。一井中有九块方形土地，这就是井田制。

商代井田中的每块土地是 70 亩（相当今 14 亩多），周围的八块分给

八家耕种，每家 70 亩，中间的一块 70 亩为国家公田，由八家共同帮

助国《孟子注疏解经》家耕种。公田的收获物归国家所有，私田的产

品则归百姓自己所有。田赋只取公田产品，不取私田产品。丰年，国

家公田收入和百姓私田收入都增加，荒年二者都减少。这样，百姓生

活就有了保障，就避免了实行贡法时，百姓在荒年尽其所有而不能完

赋的情况。这就是 “殷人七十而助 ”（《孟子 ·滕文公上》）的助法，

又称藉法，藉就是借，指借民力以耕公田。显然，助（藉）法是一种

劳役税制。助法的税率，据说也是 1／ 10，即百姓的全部劳动时间里，

大约有 9／10（实际是 8／ 9）用于耕种私田， 1／ 10（实际是 1／ 9）

用于耕种公田。  

在助法条件下，百姓为国家的劳动和为自己的劳动不论在空间上

和时间上都是分开的。而且，私田由自家单独耕种，公田则由八家共

耕。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百姓在公田上的劳动必然不会像在私田上

的劳动那样努力，这必然要影响公田的产量，影响国家的收入。这种

税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周代的 “彻 ”法，可能就是克服助法这种弊

端的产物。  

周代的井田中，每块土地为 100 亩（相当今 20 多亩），一井共

900 亩，授与八家共同耕种。最后以 800 亩的收获物分给八家， 100

亩的收获物作为田赋缴给国家。这就是 “周人百亩而彻 ”（《孟子 ·滕

文公上》）的 “彻 ”关于 “彻 ”的含义，有四种不同的理解：（ 1） “彻 ”

指 1／10 的税率，周代什一而税，所以称 “彻 ”。（2）彻法即助法，

一井 900 亩，八家各私 100 亩，中间 100 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谓

之 “彻 ”。（ 3） “彻 ”为贡法、助法并行，国中（都城内）用贡法，郊

野用助法。（4） “彻 ”是 “通 ”的意思，一井之民，耕种时通力合作，

收获时计亩均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本书基本采取第四种理解。

法。由于公田现在已经不再在井田中单独划出，而是作为私田授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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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耕种，就可以调动起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公田就会和私田一样得到

精耕细作，从而增加国家的田赋收入。  

《周礼》田赋之外，商朝和周朝统治者分封在各地的许多诸侯，

也必须按照规定向商王周王进 “贡 ”，缴纳其分封地区内的土特产。据

《周礼 ·大宰》记载，周代邦国之贡分九种，称为 “九贡 ”： “一曰祀贡

（祭祀用的包茅、纯色全体牲畜），二曰嫔贡（皮帛），三曰器贡（宗

庙用器），四曰币贡（绣帛），五曰材贡（木材），六曰货贡（珠玉

龟贝），七曰服贡（祭服），八曰斿（ yóu）贡（羽毛），九曰物贡

（土特产）。 ”和夏朝一样，贡仍然是商、周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

入。  

夏、商、周均有负责赋税征收管理的专门官职。据《周礼》记载，

周代国家机构共分六官，负责赋税征管工作的是地官司徒。大司徒之

下有小司徒以及载师、闾师、县师、遂师等职，分别掌管全国土地、

物产、人民、六畜、车辆之数，制定各地赋税等级，规定赋税征收办

法，按时征收赋税。并有内府、仓人、廪人等管理国库粮食及物资的

储存收支；有司会、司书等主管赋税收支的核算。赋税征管制度已相

当严密。  

奴隶社会的田赋负担相当沉重。税率名为 1／ 10，实际上助法和

彻法都是 1／ 9 的税率。而实际征收的比例则更高。《诗经 ·七月》一

诗中详《诗经》细描写了农夫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们种的稻谷，织

的布帛，猎取的兽皮，都要缴纳给王孙公子。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则四

面透风，蟋蟀在床下乱叫，老鼠在屋里出没。他们吃的是奴隶主贵族

根本不吃的瓜、葫芦、麻子和苦菜。连一件粗麻衣服都没有，整天忧

愁如何过冬：“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当他们经过奴隶主贵族的庭院

时，看到奴隶主们奢侈的生活，不禁愤怒地质问：这些统治者，既不

种地，也不打猎，为什么却可以取得 300 户土地的庄稼？为什么庭院

里悬挂着各种珍贵的野兽？这不是白吃饭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

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诗

经 ·伐檀》）在《诗经 ·硕鼠》一诗中，农夫愤恨地把统治者比喻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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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农夫一年到头供养他们，收获的粮食全被他们吞食了。他们对

农夫的疾苦却不理不睬，毫无怜悯之意。因此，农夫决心离开这些贪

暴的寄生虫，到自己理想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 “乐园 ”、 “乐土 ”去。

这些诗篇充分反映了奴隶制国家赋税搜刮的残酷性，表现了奴隶社会

末期人民对这种搜刮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说明奴隶制的剥削制度

即将瓦解和崩溃了。  

奴隶制社会的田赋是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国家把土地授与百姓耕

种，百姓则向国家提供劳役税和实物税。到西周末年，随着井田制的

瓦解和封建土地制度的产生，奴隶制的田赋制度也随着瓦解，而为新

的封建的田赋制度所代替了。  

二  先秦的田赋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

会转变的时期。在中国赋税史上，也是奴隶制的赋税制度瓦解和封建

赋税制度产生和形成的时期。  

封建赋税制度是在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

周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井田之外，出现了大量私田。这些私

田，有平民开垦的，有逃亡奴隶开垦的，也有诸侯封君为扩大自己占

有的土地而开垦的。一些占有较多私田的农民开始把土地出租给他人

耕种，收取地租，成为地主，而一些农民或奴隶则成为他们的佃农。

诸侯封君也开始把自己占垦的私田租给奴隶耕种，收取地租。最后甚

至把受封的国家井田也当作私田处理，分成小块租给自己的奴隶或平

民耕种。这样，这些封君贵族就变成了新兴封建贵族，而一些平民和

奴隶则转变为他们的佃农。封建剥削关系出现了。春秋时期（前 770～

前 476），各国诸侯与周天子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为了占有更多

的土地财产，开始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统治阶级的奢侈需要和大量军

费开支，远远不是井田制上的 “百亩而彻 ”的旧税收所能满足的。所以，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各国先后开始了封建性质的

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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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王十二年（前 685），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帮助齐桓公

在齐国实行 “相（ xiànɡ）地而衰（ cu ī）征 ”的赋税政策。相，是观察；

衰，是差等的意思。“相地衰征 ”，就是根据土地不同而分等征赋。西

周的赋税是以井田为单位征收的。在井田制下，每户土地都是百亩，

所以每井所出赋税和劳役都是一样的。管仲主张根据土地好坏而分等

征税，这就改变了奴隶制的井税制度的征收标准和征收数量，在很大

程度上破坏了西周的旧税制。质量好的土地要多纳税，这就可以增加

国家的田赋收入。质量差的土地则少纳税，这样，耕种瘠薄土地的农

民也会安心生产，不会因地薄税高而迁徙、逃亡。  

大约 90 年后，公元前 594 年，鲁国 “初税亩 ”，即开始按田亩征税。

不分公田、私田，一切土地均按亩交纳土地税，正式废除了过去按井

田征收田赋的制度。原来不纳税的私田也开始承担国家赋税，从而大

大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国家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

性，从而也就等于承认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合法性。又经过

100 多年，即公元前 483 年，鲁国季孙氏又进行了一次军赋改革

——“用田赋 ”，即按田亩向百姓征发军役和军用品。这样，鲁国不仅

田赋，而且军赋的征收也采取了和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相适应的新制度。 

类似的改革，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生。如公元前 548 年，楚国令

尹（最高行政长官）子木在整顿楚国军赋时，推行 “量入修赋 ”原则。

具体做法是：登记全国土泽田地情况，度量山林水泽的出产，分别丘

陵高地，注明盐碱地，计算水淹地，划分小块耕地，并规划肥沃土地

上的井田等，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土地具体情况及其产品种类和数量来

确定赋税。公元前 538 年，郑国公孙侨（子产）“作丘赋 ”，和季孙氏

的 “用田赋 ”一样，在百姓家资之外，又按田亩征发军赋。这些适应实

际经济情况的新的赋税征收方法，也打破了旧的井税制度。  

诸侯国中比较落后的秦国，进入战国（前 475～前 221）阶段也

开始了封建性质的赋税改革。公元前 408 年，秦简公 “初租禾 ”，即不

分公田私田，一律按所种庄稼亩数征税，实行了和 “初税亩 ”性质一样

的赋税改革。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继位，为了富国强兵，任用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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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变法。公元前 359 年和前 350 年，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变法。商

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根

据官僚贵族功劳大小，爵位高低，规定其私有土地的数量多少。把原

来的国有土地转变为官僚贵族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同时颁行

了新的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打破井田和私田的

界限，所有土地都按统一的标准征税：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

（《史记 ·商君列传》）。（2）赋税一律征粟，缴纳粮食，以鼓励百

姓务农。商鞅画像（3）减轻农业税，“重关市之赋 ”（《商君书 ·垦令》），

加重商人的赋税和劳役，以抑制商业的发展。（ 4）制定户籍制度，

登记人口、劳动力数字，按人口抽人头税，征发徭役和兵役。（5）

把赋税劳役作为推行农战政策的奖惩手段。例如，为促进农民小土地

私有制的发展，规定弟兄二人以上者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收其赋

税。对专心务农，生产的粮食和布帛多的农户，国家免除其劳役。战

争中能斩敌一人，则免其赋役等。  

商鞅变法是封建经济制度取代奴隶制经济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

封建赋税制度最后取代奴隶制的赋税制度的一场革命。它是封建赋税

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基本确立的标志。  

新生的封建赋税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只要承担国家赋税，百姓垦辟的私田就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这对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再如，赋税必须

用粮食缴纳，减轻农民的赋役等，都有促进农业生产的意义。封建赋

税也比奴隶制的赋税制度更为合理，纳税不只是平民的义务，不论官

僚、地主、农民，凡占有土地者都必须向国家纳税，不能违犯税法。

例如，赵国贵族、赵王弟弟平原君不肯缴纳田租，负责税收的赵国田

部吏赵奢斩杀平原君手下抗拒纳税者九人，迫使平原君也不得不依法

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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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汉的田租、口赋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形成，

封建的赋税制度开始普及于全国，并日益完备。封建田赋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 1）田租即土地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即下令 “黔首自实田 ”

（《史记 ·秦始皇本纪》）。秦时称百姓为 “黔首 ”，“自实田 ”即自己如

实呈报自家土地数量，由基层官吏核实后，据以确定应缴田租数量。

秦的田租征收量极为沉重，税额占总收获量的 2／ 3。粟米之外，还

要缴纳秸秆，用来满足官府对饲料、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需要。据秦律

所载，秦时规定 “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秦律 ·田律》），即每百

亩土地要交饲草 360 斤，禾秆 240 斤。  

（ 2）人头税。田租之外，封建国家还按人口征收人头税。秦时

称口赋。所谓秦 “头会箕敛 ”（《史记 ·张耳陈馀列传》）中的 “头会 ”，

就是计算人口数量，按人头征收赋税。秦时人头税数量与税率不详，

但和田赋一样，也十分沉重。田赋《史记》之外，再征人头税，一是

可以增加税收数量，二是可以使占有土地较少或不占有土地的百姓也

承担赋税义务。因为农民不仅有田地收入，还有其他副业收入，人头

税可以使农民的这部分收入也纳入纳税范围。同时，征人头税，也可

以加强对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以利于对农民和广大人民

的封建人身奴役。  

公元前 206 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历史上叫做西汉（前 206～

8）。汉承秦制，政治制度如此，赋税制度也基本如此。不过汉统治

者吸取了秦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

政策，对农民的赋役比秦王朝大大减轻。东汉（ 25～ 220）基本继承

西汉赋税制度和政策，除了个别税目在个别时期略有增减外，赋税制

度和政策大的方面没有变动。汉代田赋也分田租和人头税两个部分。 

（ 1）田租。汉初田租比秦时大大减轻，税率为十五税一，后来

又减为三十而税一，并一度免征田租。东汉初年因军费开支较大，田

租改行 “什一而税 ”，但全国统一后，又行西汉旧制，三十而税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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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曹操改行租调制之前，法定的田赋税率一直未变。征收方法，是根

据每户土地亩数、平均亩产量、税率，求出应纳税额，由百姓向刘邦

画像国家缴纳。缴纳物为粟米和刍稿（秸秆）。东汉时又实行分等征

税办法。公元 78 年，把全国土地按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确定

每等常年的亩产量，再按同一的税率，确定每等土地每亩一年应纳的

税额，从而简化了税额计算程序。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对灾荒等特殊情况，国家随时发布减免田赋的诏令。  

（ 2）人头税。汉代的人头税有算赋和口赋两种。算赋实行于公

元前 203年。规定 15岁至 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国家交 120钱，

称为一算，作为战备基金，购置车马兵器之用。汉文帝时算赋减为一

算 40 钱。汉武帝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算赋又恢复到 120 钱。汉宣

帝时又减为 90 钱，成帝时减为 80 钱。  

为了体现国家的政策意图，算赋还有各种特殊规定。对商贾和奴

婢倍算，即每人缴 240 钱，旨在抑制商人和豪强。汉惠帝六年（前

189），对 15 岁以上至 30 岁的未婚女子，分五个年龄段，年龄每升

至一段，增赋一算，至 30 岁，增至五算，即每年 600 钱，以鼓励早

婚。对巴中板楯蛮，七姓渠帅均免赋，其余蛮户每人一年缴（ cónɡ）

40 钱，以表示对少数民族的赋税优待。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规

定年龄 80 岁的老人，免其家二人算赋，东汉曾规定产妇免算赋三年，

妇女怀孕，免其夫算赋一年，以表示对老人及妇女儿童的照顾。  

口赋又叫口钱。汉初规定七岁至 14 岁未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

20 钱 “以食天子 ”，即作为皇室收入。武帝时，口赋改为从三岁起征，

并由 20 钱增为 23 钱。元帝时，又恢复为七岁起征。口赋有时朝廷也

予减免。  

算赋和口赋均于每年八月征纳，届时由地方官登记人口，核实年

龄，编成簿籍，由官府按户籍征收。  

秦代由郡守、县令掌管各地赋税征收工作，乡基层组织有啬夫负

责具体赋税征收事宜。在中央负责财政税收事务的则是治粟内史，为

九卿之一。汉初中央掌管财政税收事务的官职仍为治粟内史，景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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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大农令，武帝以后改为大司农。乡基层组织仍由啬夫负责税收工

作。税收制度以及税收会计和年终上报制度，均比前代更为详密。  

西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在封建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封建

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随着尖锐起来。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土地兼

并，造成土地占有上的严重贫富对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

以自由买卖。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凭借其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

势力，通过合法购买和强力掠夺等手段，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广

大农民则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陷入饥寒交

迫的境地。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深刻地揭露了秦汉王朝实行土地私

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严重贫富对立的情况。他说：秦 “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

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

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董仲舒画像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

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 ·食

货志》）农民丧失土地以后，无以为生，根本无力承担国家赋税。而

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官僚、大地主，则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所以，

土地兼并不仅加剧了贫富对立，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分离，影响封建

生产的发展，而且导致严重的赋税负担不均，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土地，大批流亡的情况下，国家赋税，不论是

人头税还是土地税，都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限制土地兼并，使农

民能较为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就成为保证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关

键。自董仲舒提出 “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 ”（《汉书 ·食

货志》）的主张以后，至西汉后期，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的呼声日益

强烈。公元 8 年，王莽篡汉，他谴责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造成

豪强占田成千上万亩，而贫弱百姓则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他说，

汉朝实行三十而税一的薄税政策，表面上比夏、商、周三代的 “什一

而税 ”还轻，但由于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占有，农民耕种豪强土地，

要缴纳 1／2 以上的地租，还要服沉重的徭役，实际上加在百姓头上

《汉书》的是 “什税五 ”，即 5／10 的重征。因此，王莽颁行王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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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下土地都称为 “王田 ”，不准买卖，百姓家庭男口不满八人，而土

地超过一井即 900 亩的，要把多余的土地划分给亲属、邻居及同乡缺

地的家庭。原来没有土地的农民，按 “一夫一妇田百亩 ”的数量受田，

向国家缴纳 1／10 的田赋。王莽对土地私有制和汉代轻税政策的批判

虽有一定道理，但他企图废除仍然符合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土地私有制，

恢复早已灭亡了的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显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王

田制直接触犯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同时王莽也没有真正使无地和少

地农民获得土地。他否定汉代三十而税一，在王田制上实行 “什一而

税 ”，这就等于把田赋从汉代基础上提高了三倍，显然不会得到地主

和广大自耕农的拥护。所以，在地主豪强及人民群众的双重反对下，

王田制很快宣布失败。公元 11 年，王莽不得不自行宣布取消王田制。  

东汉王朝建立后，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更加猖狂。他们不仅

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占有大量依附农民。大量户口被豪强所隐占，造

成国家很大一部分税源失去了着落。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封建统治

者对赋税制度进行变革。  

四  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从东汉末年曹操颁行租调制到唐中叶租庸调制瓦解，中国赋税制

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赋税制度变化的基本特点，是

旧的人头税为新的从户税、从丁税所代替，并开始向资产税转化。秦

汉时期土地税加人头税的田赋结构为田租、户调制所取代了。  

公元 196 年，曹操在许昌招募农民屯田。当时正值战乱时期，人

民流徙逃亡，留下大量无主荒地。屯田客观上有抑制兼并的作用。屯

田农民不服兵役和劳役，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向国家缴纳田租。曹操

的屯田，保证了当时对军粮的需要。  

公元 204 年，曹操颁行租调制。规定百姓每亩田地向国家缴粟四

升，称田租；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称户调。其他税收项目一律罢

止。废除了两汉以来按人头征收的算赋、口赋。豪强地主也必须按土

地亩数纳田租、出户调，不准让百姓代出租赋。租调制变人头税为户

税，且数额不大，比汉代口赋、算赋制度更易于征收，有利于减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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